
113年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計畫

培訓單位申請說明

113年5月

*申請作業以國科會核定公告為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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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推動機制及績效指標(1/2)

計畫
目標

 評選國內法人或大學擔任培訓單位，連結合作廠商提供實務訓練，全程
培訓至多1年，以媒合博士至產業就業

推動
機制

績效
指標

 培訓產業創新發展所需之跨域高階人才與就業，協助企業轉型升級

培訓博士級人才

產業就業率

培訓後平均薪資

• 6個月以上產業實務訓練

• 提供博士級人才每年至少

9萬元獎金

• 每月6萬元培訓酬金

培訓單位
加值培訓

合作廠商
實務訓練 輔導就業

• 結訓後追蹤就業流向

鏈結法人/大學/企業能量 產業實務訓練 媒合就業及成效追蹤

50名以上(含外籍博士至少10名)

75%

6.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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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推動機制及績效指標(2/2)

4

強化培訓數位人

才，增加數位科

技、數位行銷能

力，促進產業創

新轉型

為強化外籍博士留

臺投入產業轉型升

級，充分運用高階

人力協助我國產業

發展

20%

為加速產業多元發

展，挹注創新人才，

擴大培訓人文社會

博士跨域發展

擴充

人文社會

人文社會博士占比

20% 30%

協助數位經濟產業

廠商培訓創新轉型

所需高階人才

促進

創新轉型

數位經濟廠商占比

30%

持續推動中南部地

區科技研發，促進

高階人才就業，帶

動區域均衡發展

雲嘉南高屏廠商占比

平衡

區域發展

強化

攬才措施

強化外籍博士留臺

投入產業轉型升級，

充分運用高階人力

協助我國產業發展

10名
外國籍博士培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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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請參照「培訓單位申請須知」

二、計畫執行推動期程

作業項目 預計時程

申請文件收件截止日 113年5月22日

開放博士級人才線上報名 113年5月22日起

審查及行政作業 113年5月23日至6月20日

員額審查結果公告 113年6月21日前

培訓單位提報錄取名單及遞交甄選通知書 113年6月26日前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錄取名單公告 113年6月28日起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報到 113年7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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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前瞻科技及產業技術發展之研究機關(構)，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 公立研究機關（構）、公私立大學校院

◼ 經本會認可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醫療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 前二目以外，經本會視計畫推動之需要，專案核定之機構

申請類型總額限制

申請單位須擇定培訓對象類型，得複選

◼ 本國籍：本計畫預計遴選3家培訓單位，每家申請員額數至少10名(20名以上者尤佳)，

以達培訓規模

◼ 外國籍：本計畫預計遴選1家培訓單位，申請員額數至少10名，以達培訓規模

◼ 本計畫得視審查情形決定獲選家數

執行期間

113年7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

三、申請資格與申請員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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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書6份及光碟1份

每家合作廠商設立證明文件各1份

每家合作廠商「實習訓練合作意願書」各1份

申請單位應於113年5月22日前（以郵戳為憑），將申請資料

函送國科會，逾期不予受理，如下：

四、申請方式



◼ 審查方式
− 初審：書面審查，依「審查項目及權重」進行評分，並給予建議員額數

− 複審：會議審查，審查會參酌第一階段初審結果，請申請單位進行答詢，

並由審查會建議申請單位核配員額數

◼ 審查項目及權重（如同時申請擔任本國籍和外國籍培訓單位，請分別說明）

實施策略與方法 70%

甄選方式 5%

職務訓練 25%

實習訓練 20%

就業輔導 20%

實施可行性分析 30%

申請單位及合作廠商之優勢及能量 20%

培訓期間福利及管理機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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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查方式、審查項目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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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申請資格

• 本國籍博士：具備教育部認可國內外

公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博士學位，且

專長符合投入產業者

• 外國籍博士：具備教育部認可國內公

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博士學位，且專

長符合投入產業者

• 每名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限參與本

計畫1次

合作廠商培訓單位

博士級人才

甄選博士級人才

培訓50名以上產業訓儲菁英

(含外籍博士10名以上)

六、博士參與資格



合作廠商申請資格

注意事項

• 合作廠商必須為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營利為

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並配合培訓單位共

同規劃及提供訓儲菁英相關實習訓練之業者

• 此外，合作廠商應配合編列至少每人每年9萬元，由自籌經費支應，以支付訓儲

菁英各類獎金如績效獎金、結訓獎金或提早就業獎金等

單一廠商參與本期計畫提供至多2名(含)實習機會培訓人數

• 培訓單位甄選訓儲菁英過程中，須確認博士級人才參訓資格，且

不得為合作廠商原聘僱之員工，或已與合作廠商合意將接受聘僱，

再以此計畫錄取至合作廠商實習。經查核後係屬利用本計畫資源

補貼合作廠商人事成本者，國科會得視情節輕重追繳補助經費，

且經審查情節重大者，不得再申請本計畫

• 合作廠商之過往實績(合作廠商留任訓儲菁英情形)，將列入審查評

分項目

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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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作廠商遴選重點



11

申請單位接獲培訓單位審查暨員額核配結果通知書後，即可邀請合作廠商自行辦理

訓儲菁英共同甄選作業。培訓單位可備取員額，以核配數之20%為原則，以備缺額

之遞補作業

培訓單位須主動通知錄取之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於113年7月1日起自行辦理訓儲

菁英報到手續，同時副知本會，繳回錄取者之甄選通知書

培訓期間，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須參加計畫辦公室舉辦之共通培訓課程，請各培訓

單位協助配合

培訓單位須配合計畫辦公室舉辦之相關活動及管理考核作業，包含每月培訓及就業

情形、訪視作業、期中及期末報告等；並配合辦理計畫所需之成效追蹤事項

八、培訓單位配合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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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單位應輔導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於培訓結束後就業，或鼓勵衍生相關新創事業，

其就業及創業媒合率至少達75%之目標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視同培訓單位員工，適用相關管理辦法，例如：出勤、差旅、

保密條款、員工守則、工安、員工福利制度等

實習訓練至少六個月以上，培訓期間不得全數均在合作廠商實習，培訓單位應提供

必要之職務專業訓練，實習期間應配合合作廠商管理辦法及績效評鑑，例如：差勤、

員工守則等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赴合作廠商實習期間發生適應不良情形，培訓單位應主動輔導

協助；如合作廠商評估不適合留用，應於七日內通知計畫辦公室，說明理由及狀態

並由培訓單位安排變更合作廠商實習或轉介其他培訓單位進行職務訓練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因故中途退出培訓，培訓單位應於三日內主動通知國科會，說

明終止理由及流向狀態，並得進行員額遞補；惟於培訓期間九個月以後，不得遞補，

以確保培訓成效

八、培訓單位配合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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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計畫產業效益及撙節經費支出，本計畫補助每名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至多一年期新臺幣一百零五萬元整，

以支付培訓期間之培訓酬金及相關培訓費用

訓儲菁英等同博士後加值培訓性質，經錄取者無論年資，

培訓酬金皆為每人每月六萬元。應屆畢業生必須於畢業後

始可支給。在職者必須完成前單位離職手續後始可支給

如有立法院審議前瞻特別預算之特殊原因，得逕行通知調

整補助額度與補助款項撥付

九、培訓經費補助款說明



簡報結束

計畫辦公室聯絡資訊

計畫窗口

聯絡人：黃鈺雯小姐

聯絡電話： 03-5732961

Email ： carriehuang@itri.org.tw

客服電話：0800-035-199

客服信箱： phdojt@itri.org.tw

計畫網站： www.phdoj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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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格式


